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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郭挺睿律师 张砚律师

督促甩手家长补上“爱”这一课
本溪县法院发出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连日来，沈阳铁路公安处

严格落实线路巡控、隐患排查，加大巡

线频次和力度，主动走入内部单位开展

铁路法治安全知识讲座，从源头上消除

安全隐患，守好铁路线，将“细致、精致、

极致”的工作作风落到实际行动，为千

里铁路线排堵保畅，有效维护了铁路交

通的安全、有序。

郭雅彬

民警午夜清障
本报讯 5月26日3时，丹东边境管

理支队古楼子边境派出所巡逻民警巡

至宽甸县古楼子乡南荒沟村六组时，发

现前方一棵大树被狂风吹倒了，并横在

江边国道上，将整条江边道路彻底堵

死，影响车辆通行，存在安全隐患。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受阻路段的树木

被清理干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安全

隐患被及时消除。

赵凯 本报记者 蔡冰

民警护航庙会
本报讯 日前，民俗节(皇家庙会)在

赫图阿拉城举办，为做好民俗节安全生

产工作，新宾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抽调巡

特警大队、交警大队、治安大队、国保大

队等相关单位百余名警力参与安全保

卫工作。民俗节警卫安保期间，副局长

王宇带领警力在地藏寺、显佑宫、普觉

寺等景点合理分工、精准布点。

王宇 本报记者 蔡冰

普法进校园
本报讯 为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常

态化、普及化，助力平安校园建设，提高

青少年法治观念，5月27日，营口市站

前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一行来到营

口市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总校，为

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与法同行

健康成长”的普法宣传活动。

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生活

中的实际案例，向孩子们详细讲解了民

法典中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内容，如未成

年人的权益保护、民事行为能力等。

陈泓利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暖心送治患者
本报讯 日前，丹东边境管理支队

孤山边境派出所及时送治一名精神障

碍患者，不仅解决了患者一家的困难，

同时也还给了周边邻居安宁的环境。

于某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直由其

父母监护服药。近日，于某病情反复，父

母想将其送往医院治疗，但于某拒不配

合，加之父母年纪较大，难以控制，无法送

医。为保障于某及周边群众安全，5月22

日，孤山边境派出所民警陪同于某家属将

于某安全送往医院并办理了住院手续。

袁文猛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本报讯“你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人生的道路要你自己脚踏实地地走，希

望你能够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近

日，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一

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宣判，承办法

官为被告人李某某送上“法官寄语”后，

向其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这是该院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指

导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

通过与被告人李某某的多次交谈、调查

其成长生活轨迹发现，被告人父母因常

年在外工作，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对被告

人的教育和关心，在被告人成长的关键

时期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和监护职

责，让本该勤学不辍、拼搏奋斗的青少

年误入歧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承办法官在案

件宣判的同时向李某某的父母发出《家

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及时关注李某

某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求，主动增进沟

通联系与情感交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

主体责任，及时干预、纠正不良行为，培

养良好品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对监护人履行该令的情

况，法院也将定期进行走访调查。

王莉力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本报讯 丹东边境管理支队马市边

境派出所将“警察蓝”融进“党建红”，牵

头共同体成员单位，“党建”村味十足，

打造平安乡村。

马市边境派出所延伸警务触角，扎

根田间地头，坚持群防群治，积极发动

村干部、网格员、驻村辅警等力量，深入

延伸警务工作触角。以“村民评理说事

点”为载体，实时关注并反映解决矛盾

纠纷，及早将矛盾化小、化了。同时，协

同镇政府、司法所，针对农户相邻耕地

地界划分不明，林木、农作物、陈年建筑

等所有权不明等易引发矛盾纠纷的实

际，全面排查，逐一登记造册，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问题，做到不留盲点、消除隐

患，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马市边境派出所通过党建共同体

形成派出所吹哨、职责部门联动的农

村治理新模式。在上尖村，民警和村

民近距离接触，开展现场指导，向村民

讲解如何辨别假劣种子、化肥、农药、

兽药等农资产品，帮助解决农资选购

和使用的实际问题。

温明睿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派出所党建“村味”十足

公告、广告权威发布媒体 广告部电话:024-22896693/13840263599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38号

通 告
辽宁省沈阳市马逍遥（男，现年 30 周岁，

身份证号：21032119******0814），由于你严
重违反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北京通建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以下称“辽宁通
建”）依法决定2024年5月 23日与您终止劳
动合同，同时公司于2024年5月 23日停止为
您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现辽宁通建通知您自
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辽宁通建办理终止劳动
合同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后果自负。

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024-31092513
北京通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2024年5月31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宋金满（原沈阳市于洪区阿茹娜健康美容养生
美容院经营者）：

本机关受理沈阳市于洪区阿茹娜健康美容
养生美容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开
展洗肠诊疗活动一案，现已调查终结，作出沈于
卫医罚[2024]0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予
以你（单位）罚款人民币60000元。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
内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6个月
内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沈阳市于洪区卫生健康局

2024年5月31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侯建玲：

本机关受理侯建玲非医师行医一
案，现已调查终结，作出沈于卫医罚
[2024]000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
予以你（单位）罚款人民币20000元。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
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沈
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6个
月内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沈阳市于洪区卫生健康局

2024年5月31日

遗失声明
戎威远安全护卫服务（辽宁）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为 211500001002009 财 务 章
211500001002010 及（吕 衍 峰）法 人 名 章
211500001002013丢失，声明作废。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公 告
我单位历史遗留的11项工程建设项目，至今未完成工程决算，工程尾款数额无法确定，1项工程建设项目因没有提供发票，尚未支付尾

款，具体项目如下：

2016年大辽河治理恢复供水工程
2014年绿化工程监理
营口市镜湖公园改造工程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华能一期换热站
改造工程26#站、公路公司站等）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营口市主城区集
中供热二级管网改造工程二、三、四、五标段）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华能一期中继泵
站外网工程排水管网敷设）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营口市北部集中
供热工程-中继泵站新建供暖管网工程）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华能一期中继泵
站工艺安装）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华能一期太和庄
换热站建站工程）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营口市主城区集
中供热管网改造二院、1#站供热管网改造）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华能一期二级网改
造工程3中站、16#站、17中站、健康站管网改造）
华能一期北部集中供热工程（华能一期朝阳换
热站及零星工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原营口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集中供
热改造工程指挥部、营口市热电公司

营口通达管道工程公司二处
营口诚信监理公司
大连园林绿化工程公司、中国华西工
程设计大连分公司
营口市中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口新天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口市热力安装公司

营口市热力安装公司

营口市广隆锅炉安装有限公司

营口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鞍钢房产建筑安装公司

辽宁东方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营口市万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请上述项目施工单位10个工作日内向营口市住建局相关科室提供工程决算材料及相关发票，办理工程决算和尾款支付相关事
宜，逾期不办理，我局将先行核销工程尾款债务。

联系人：营口市住建局供热科任科长 电话：0417－2612001
营口市住建局城建科沈科长 电话：0417－2656700

营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5月31日

声明
本人张宝杰为沈阳市铁西区重工北街25-4号

（2-2-3）的产权房房主，经核查询该房屋户口张宝
杰、黄春英、常桂荣、张铭宇尚未迁出，请于十日内
将户口迁走，逾期不迁将按沈阳户籍政策的相关规
定执行，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宝杰 电话15204009875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沈阳城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城开维港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辽宁城亿商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东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沈阳城投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依法转让给王忠华（受让
方），债权金额为156780元；

沈阳东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辽宁城开
维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依法转让给王忠华（受
让方），债权金额为544175元；

沈阳东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辽宁城亿
商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依法转让给王忠华（受
让方），债权金额为72400元。

王忠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予以通
知债务人向新债权人履行义务。

特此公告。
沈阳东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刘明亮
2024年5月31日

遗失声明
辽宁恒源玺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公章编号为

210114001156656财务章210114001156657及（戢守
明）法人名章210114001156658丢失，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书
沈阳世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柳安秀（JOHN

SOO-AHN YEW）、宁波海曙友林贸易有限公司：
根据我方与宁波拓新绿色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曾用
名：奉化市新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在2023年11月
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你方所欠宁波拓新绿
色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曾用名：奉化市新科精密铸
造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浙甬商外初字第 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
1594980元及利息等全部权利转让给王永利、黄宝
达，请将上述款项支付给王永利、黄宝达。

债权受让人：王永利、黄宝达
2024年5月31日

声明
本人张振祥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39-1号

（1-3-4）购一房产。现请该地址上的所有户籍人口
十日之内将户口迁出，否则十日内将在当地公安机
关申请将地址上的所有户籍人的户口迀入公共地
址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振祥 联系电话：13340263588

公告
江苏维盛优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飞龙）：

本局已受理安迪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称2024年3月16
日安迪在分拣工作中受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
二款之规定，你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逾期视为拒不举证，本局将根据安迪提供的证据，依法作
出工伤认定决定。

特此公告。
沈阳市浑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5月31日
公告

香港卓越兴业有限公司大连代表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2102005655372358）《外国（地区）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于2024年6月1日到期，
现已申请延期至2027年6月1日。“香港卓越兴业
有限公司大连代表处”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卓越
兴业有限公司大连代表处”，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本人刘金富丢失沈阳荣盛锦绣天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锦绣学府项目8号楼1-2502开具的房
款 收 据 ，开 具 日 期 2018 年 3 月 29 日, 收 据 号
0024567,金额5000元,开具日期2018年4月1日,收
据号0024591,金额107551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阳市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公章210106001184912，佟茂
魁 法人章 210106001184916，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阳市皇姑区佐佑鲜鸡肉商行，公章 210105001102497、财务章

210105001102498、发票章 210105001102499、合同章 210105001102500、
李明法人章210105001102501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辽宁金帝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五张建

筑工程质保金收款凭证，信息如下：“博客地带A5、
B5 14296.05平方米”工程，金额66480.25元，凭证
号2006-0994；“博客地带B1-B4 16801.12平方米”
工程，金额 84020.60 元，凭证号 2006-0996；“博客
地带南大门”工程，金额 215.00 元，凭证号 2006-
1000；“文华园四期10# 14709平方米”工程，金额
529800.00 元，凭证号 2006-2103；“枫丹白露 1#、
2#”工程，金额400000.00元，凭证号2009-2014，声
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书
辽宁光华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光华置业有限公司：

范秀丽所享有的大石桥市人民法院（2019）辽0882民初
2121 号民事判决书中的全部债权及对追加裁定（2020）辽
0882执770号裁定书中范秀丽对山东光华置业有限公司所享
有的全部债权中10%部分转让给辽宁兴信律师事务所享有。
现范秀丽及债权受让人特此共同通知债务人：自本通知书发
出之日起，债权受让人已合法成为债务人辽宁光华投资有限
公司、山东光华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债务人应向债权受让
人偿还上述该笔债务。本通知书一经送达，即时生效。

债权转让人：范秀丽
债权受让人：辽宁兴信律师事务所

2024年5月31日

公告
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小康煤矿

综掘二队：高海龙；综掘五队：陈显迪，因旷工
违反企业劳动纪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
规定，给予解除劳动合同。请于30日内到小康
煤矿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特此公告。
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小康煤矿

2024年5月31日

遗失声明
范晓东，实习律师执业证

（证 号 ：06042307110012）丢 失 ，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长贺遗失鞍山市

房地产开发办公室 2012
年 8 月 23 日开具的辽宁
省地方税务统一发票第
二联及第五联，发票代
码：221031003251 发票号
码 ： 10011358 金 额
4257.90元，现声明作废 。

声明
本人韩雨为沈阳市和平区胜

利南街 304-10 号(2-11-2)的产权
房房主，经核查询该房屋户口人白
树军、白若熙户口尚未迁出，请于
十日内将户口迁走，逾期不迁将按
沈阳户籍政策的相关规定执行，特
此声明。

声明人：韩雨
联系电话：13898808882


